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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资格每年审核一次
《细则》规定，保障对象在轮候期间，

其家庭基本情况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告
知区廉租办，由市廉租办根据实际情况做
出变更登记或者取消轮候资格的决定。同
时，廉租户应当在廉租住房保障证明有效
期满前一个月,主动向区廉租办如实申报家
庭收入、家庭人口和住房情况。区廉租办
要会同社区等有关部门在10个工作日内对
其申报情况进行年度审核，并将审核结果报
市廉租办。经审核符合条件的，重新签订租
赁合同。不符合条件的，取消其资格。实物
配租的最终结果将向社会公布。

这五种情况要腾退廉租房
如果实物配租对象出现以下五种情

形之一的，将被要求腾退所租住的廉租
房：将所承租的廉租住房转借、转租或者
改变用途3个月以上的；无正当理由连续6
个月以上未在所承租的廉租住房居住的；
无正当理由累计6个月以上未交纳廉租住
房租金的；经调查发现隐瞒有关情况或者
提供虚假材料的；未按要求及时申报家庭
人口、收入及住房变动情况的。

想提意见有这几种方式

即日起至3月15日，市民可将有关意见和建议以寄送、传真或者电子邮件的形式反馈至郑州市廉租住房管理办公室。
联系电话：67889926。
电子信箱：fgjlzb@126.com。

廉租房实物配租实行轮候制
度，低保家庭等优先保障，一楼优
先保障残疾家庭，条件成熟后廉租
户可以分期付款买下廉租房……
昨日，市房管局在郑州房地产网
（www.zzfdc.gov.cn）公开征集《郑
州市廉租住房实物配租实施细则
（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细
则》）意见。 晚报记者 胡审兵

此次出台的《细则》对享受廉租房实物
配租形式的家庭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和限
制。其中，对符合条件的低保家庭、烈士遗
属、市级以上劳动模范等先进人物、严重残
疾人员和家庭成员中有60周岁以上老人且
无自有住房的家庭优先给予廉租房实物配
租保障。

此外，《细则》对下面四种情形家庭，
原则上不安排廉租房实物配租形式，分
别是：已租赁直管公房或单位公房的；直
系亲属（父母、子女）有两套（处）或者两
套（处）以上住房的；直系亲属（父母、子
女）虽然只有一套（处）住房，但实际与其
同住，且人均住房面积已经达到 15平方
米的；已有继承房屋尚未办理房产过户
手续的。

同时，符合条件者，一个家庭限定配
租一套廉租住房；享受廉租住房实物配租
保障的家庭，不再享受其他诸如经济适用
房等住房保障待遇。

《细则》规定，允许廉租住房保障对象按
成本价通过分期付款方式获得房屋产权。
对分期购置产权的廉租住房，购置人在未取
得完全产权前不得擅自对外转让或承租，如
需转让时，必须由廉租住房管理部门回购。

廉租户可以买下廉租房？昨日，市廉租

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制定该条办法主要着眼
于长远考虑，不过在目前由于郑州市廉租房
房源还短缺，廉租户只能租住，廉租房还无
法向租住户出售；等到将来本市廉租房房源
多了以后，本市计划对愿意购买的家庭，可
以允许其买下廉租房产权。

《细则》规定，廉租住房应当纳入房屋
所在小区的物业服务（管理）。保障对象
应当遵守小区物业管理规定，交纳物业管
理费用。市、区人民政府根据房屋权属情
况，给予实际交纳物业管理费用 50%的补

贴。
同时，承租人不得改变廉租房的住宅使

用用途和房屋结构，因使用不当或人为原因
造成房屋及其设备损坏的，承租人应当负责
修复或者承担修复相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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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及回购的廉租住房，根据投资主体和
回购资金来源分别归属市或区人民政府所有。

如果廉租户户籍与分配的廉租房区域
不一致怎么办？《细则》规定，对于这种保障
对象，其保障档案由户籍所在地的区廉租

住房管理办公室移交至实物配租房源所属
行政区域的区廉租住房管理办公室。廉租
户可将户籍迁至廉租住房所在地，其处于
义务教育阶段的子女可在公办学校就近入
学。

廉租户家庭子女可就近入学

条件成熟，廉租户可买下廉租房

去年9月份，郑州市实施的《廉租住房保
障办法》，规定廉租住房实物配租实行轮候
制度。此次出台的《细则》明确了轮候以廉

租住房保障证明批准时间的先后顺序实施。
实物配租房源一层楼房，应优先安排持

有肢体一级、二级残疾证的保障家庭。

楼房一层优先安排肢残家庭

《细则》对保障对象因楼层、户型等不合
适而拒绝选房的，视为自动放弃实物配租保
障，由后续家庭依次递补。放弃选房的保障

对象，其保障方式由实物配租方式转为发放
租赁住房补贴方式，廉租住房管理部门在两
年内不予接受申请和安排配租。

放弃选房，两年内不再安排

政府补贴50%的物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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